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6〕04号

丰顺县鑫业农场：

经营者：丁样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423MA5118HC0A

地址：丰顺县汤坑镇上村村下眼洋凉亭溪下 

2026年4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丰顺县汤坑镇上村村下眼洋凉亭溪下的丰顺县鑫业农场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正在养殖，现场实际存栏育肥猪约1500头。办理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等手续。现场检查时发现：你农场存在养殖粪污的集污池遮雨棚坍塌，粪污溢出至旁边并渗漏至旁边小溪的情况，存在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6年4月22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和现场照片证据四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2、2026年4月22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两份，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你农场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营业执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固定污

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经营者和现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证明你农场的主体资格和受委托人合法性、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4、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上述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向环境排放经过处理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畜禽养殖废弃物未经处理，不得直接向环境排放”的规定。

我局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治理决定后，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农牧等有关部门对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进行核查，并向社会公布核查结果”的规定，现责令你农场立即将溢出、渗出的粪污进行清理，对遮雨棚进行维修，加强集污池的维护检修，同时加强日常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并做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我局将在你农场收到送达本决定书之日内的三十日内对你农场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农场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农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24日



